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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 

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 

 

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向

鲁西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鲁西集团”）的全体股东发行股

份的方式对鲁西集团实施吸收合并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

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慎判断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： 

（一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规模、盈利能力方面均将

得到提升，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质量、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

盈利能力；同时，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、避

免同业竞争、增强独立性； 

（二）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

意见审计报告； 

（三）公司及其现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

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； 

（四）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被吸收合并方鲁西

集团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系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，交易对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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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标的资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，据此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

转移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； 

（五）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

其他条件的情形。 

综上，经审慎判断，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。 

特此说明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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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

交易符合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四十三条规定的

说明》之签章页）   

   

  

  

 

 

 

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 


